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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監創立於民國前17年(1895年)，原位於今臺北市愛國東路底，民國50年

(1961年)遷至桃園龜山現址興建新監，民國52年(1963年)1月11日司法節落成

啟用。整體結構為加強磚造之建築。本監經管之土地，行政區及戒護區合計6.2

公頃、宿舍區及農場區等為10.8公頃，合計17公頃（約51,425坪）。

機關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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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本監隸屬法務部矯正署，置典獄長1人，

置副典獄長及秘書各1人，下分設調查

分類、教化、作業、衛生、戒護、總務

6科及人事、會計、統計、政風4室等

單位，分掌有關業務，並由各科室主管

組成監務委員會。

另組成假釋審查會，審核受刑人之假釋；

設桃園分監收治各監獄、技能訓練所、

戒治所等之女性精神病及肺結核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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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處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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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特性及環境

 本監為重刑及普通累、再犯監，
核定容額為3,401人，每日平
均收容約4,000人，收容類型
如下：

 一般男性受刑人及受保安處
分人

 家暴性侵專監

 外籍男性受刑人專監

 臺北監獄桃園分監：精神病、
肺結核病之女性收容人

• 全監共計有577間舍房，22個工場，13
間教室(宏德進修補習學校)。

• 新建「至善大樓」於107年4月啟用。配
合八德外役監獄新建工程，目前一至三
樓供該監借用，四至六樓由本監使用。

收容特性 環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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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方式

一般接見(依監獄行刑法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辦理)

級別 接見次數 接見對象

四級受刑人 每星期接見1次
(任一天) 親屬

三級受刑人 每星期1-2次

得與非親屬
接見二級受刑人 每3天接見1次

一級受刑人 每天接見1次
為原則

不適用累進
處遇受刑人

以每星期1次
為原則

除法規另有規定
或受刑人拒絕外，
不為限制或禁止

 電話接見：收容人如長期無人接見或遇家中
緊急事故者，予以電話接見。

 行動接見：啟用網際網路視訊系統，提供
近親屬或家屬多元行動接見方式。

 律師接見：收容人訴訟需要可與律師、辯護
人接見，本監依「監看而不與聞」原則辦理。



收容人伙食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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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給養

生日餐點

 收容人每日伙食費平均為67元/

每人，早餐以饅頭、肉包、豆

(米)漿及清粥醬菜等輪替供應，

午、晚餐則以三菜一湯供應為原

則，定期供應新鮮水果。

 每週提供生日收容人生日餐點，

發給蛋糕、豬腳麵線及紅蛋。另

於民俗三大節日（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加菜，安定囚情。

副食品驗收

每日菜單公布於網站



收容人膳食改進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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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生活檢討會

收容人意見反映

意見箱

生活及工
作檢討會

意見箱

膳食改進
小組會議

出監訪談



10

作業及技能訓練



委託加工 技能訓練

自營作業
自主監外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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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種類

 本監作業以「監內工場作業」為主，
包含委託加工、技能訓練、自營作
業。

 為協助受刑人適應社會生活，辦理
自主監外作業。



 委託加工作業項目
計有紙袋加工、衣架組裝、金紙加工、環保袋加工及金元寶組裝等，
以培養收容人勤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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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加工

振興券分裝作業
法務部蔡部長勉勵

振興券分裝作業收容人環保袋加工作業



 開辦蛋糕西餅製作班、中餐烹調班、縫紉實務研習班、陶藝班、漆藝班、木工
傳統家具班、砂畫藝術及銅雕藝術建教合作班等。

 持續與勞動部合辦符合就業市場需求之技能訓練，如：電銲實務班、堆高機訓
練班及輕食烘焙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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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能訓練

中餐烹調班 堆高機訓練班 丙級烘焙檢定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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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自營作業產品

食品-辣味豆干 食品-藥燉排骨 食品-菇菇好湯 食品-藍莓酥

漆藝-手工漆藝筆 陶藝-天目杯組 陶藝-聚寶盆 客製砂畫客製化馬克杯

綜合月餅



 為達到監外作業中間性處遇，協助收容人順利復歸社
會就業，積極辦理「自主監外作業計畫」，與廠商簽
訂自主監外作業合作契約，收容人於日間至協力廠商
工作，夜間再返監執行。

監
外
作
業
職
前
講
習

(

邀
請
家
屬
參
加)

自
主
監
外
作
業
工
作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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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監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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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教化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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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處遇計畫

個
別
處
遇
計
畫

治療性處遇

家暴

性侵

藥癮

酒癮

一般性處遇

保護性處遇

重罪不得假釋

自殺列管

高齡

身心障礙

就其個性、身心狀況、經歷、
教育程度及其他相關事項，加
以調查，訂定其個別處遇計畫。

深化質量適性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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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活動

 每月定期舉辦各項文康活動競賽，例如桌球比賽、棋藝比賽、趣味競
賽、歌唱比賽，使收容人皆有發揮之機會，調劑並舒緩情緒。

象棋比賽

拔河比賽

羽球比賽

桌球比賽



「及時雨-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
庭方案」
結合社會資源扶助收容人家庭，使遭逢
變故致生活陷入困境時能順利度過難關

未成年子女照顧需求
收容人如有未成年子女照顧需求者需協

助通報，進行訪談並通報「關心e起來」

網站，將社政單位辦理情形回覆收容人

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
提供在監執行受刑人之就學子女，經政
府列為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且未受政
府減免或補助者一定金額之就學補助

辦理面對面懇親及家庭日活動
於春節、母親節及中秋節擴大辦理面對面懇

親活動，並針對戒毒處遇團體收容人及其家

屬辦理家庭日及衛教座談，增進親情聯繫

19

家庭支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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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收容人教化輔導

 外 籍 收 容 人 入 監 時 發 給 「 外 語
版」生活手冊，供其瞭解在監服
刑期間生活作息各項規定。

 教化團體志工每月定期對外國籍
收容人進行宗教教誨、舉行宗教
活動、心理輔導與人文教育，安
定情緒，協助在監溝通並融入團
體生活。

 各國駐台辦事處得定期至本監辦
理公務探訪，以便了解該國收容
人在監日常生活情況。

外籍收容人電話懇親

駐臺辦事處人員參訪

聖誕節餐會活動

宗教教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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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進處遇及假釋

 累 進 處 遇 係 依 行 刑 累 進 處 遇 條 例 規
定，將受刑人處遇依其犯次、刑期分
類，處遇分為4個階段，按其在監內執
行期間表現，以所得成績分數抵銷責
任分數，漸次進級。

 假釋依刑法、監獄行刑法、行刑累進
處遇條例等規定辦理，符合提報假釋
資 格 者 ， 由 監 獄 提 報 假 釋 審 查 會 審
議，將會議決議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審
核，經核准者始得假釋出獄。

假
釋
面
談

教
誨
師
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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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德進修補習學校

沿革
 62年11月17日奉准立案，104年起

配合桃園縣升格，更名為「桃園市私
立 宏 德 高 級 商 業 職 業 進 修 補 習 學
校」。

桃園市私立宏德高級商業職業
進修補習學校

 招收在監執行並有志就學受刑人
為對象，班級授課老師聘請桃園
市公(私)立國中、高中合格教師
擔任。



23

衛生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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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監獄監內門診一覽表(每週32.5診次)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09：00

至
12：00

內科 內科 內科 家醫科 外科

家醫科 精神科 外科 外科 家醫科

牙科 外科 牙科 骨科 精神科

耳鼻喉科
(隔週) 牙科

感染科
(隔週) 牙科

下午
14：00

至
17：00

家醫科 內科 內科 家醫科 家醫科

外科 皮膚科 精神科 外科

牙科 家醫科 牙科 牙科

牙科 眼科
(隔週)

衛生醫療

健保合作
醫院 國軍桃園總醫院

檢驗服務
每星期指派醫事人員入監
為收容人進行身體檢驗、
檢查及X光攝影。

連假看診
(春節、清明節、中秋節等
連續假期) 開設健保門診
及公醫門診。

公醫門診 特約醫師於星期日之下午
及夜間入監提供急症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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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醫療

救護車 牙科診療室 全身診斷型X光機 氧氣製造機 AED

• 病歷室、診療室、藥房、藥庫、X光室、牙科診療室、檢驗室及救護車等。

醫務中心

• 設置完善醫療設施、儀器、輔具及急救設備等。

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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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醫療

• 隔離專區之視訊看
診區

• 戶外視訊看診區

• 防疫物資(酒精、
口罩等)

• 防疫專車

• 入監時進行快篩，
防杜疫情於監內擴
散

• 新冠肺炎疫苗

• 流感疫苗

免費疫苗
接種

戶外快篩
站

視訊看診
區

防疫物資
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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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分監
前司法行政部為妥善照顧各監
獄罹患精神病之受刑人，於民
國65年函令本監，在衛生福利
部桃園療養院旁興建桃園分監
民國68年12月20日正式落成
啟用，目前專收治各監獄、技
能訓練所、戒治所等之女性精
神病及肺結核病收容人，由衛
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承作醫療服
務，設有精神科、家醫科門診，
加強收容人醫療照護。

桃園分監

衛生醫療

分監監內門診

壓力調適課程 心理師專業諮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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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歸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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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轉銜：與各地更生保護

分會、社會局、社福機構進

行轉銜合作，包含出監就業

輔導、出監個別輔導、協助

安置及更生保護出監協助。

復歸轉銜

出監個別輔導

出監就業輔導

護送高齡受刑人返家

聯繫精障收容人家屬來監
接回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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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政轉銜：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或
各地就業服務處聯絡，辦理求職轉介單位之
調查，協助出監收容人尋找適合之工作，提
高出監收容人之就業成功率。

衛政轉銜：與各地衛生局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合作，針對即將出監之毒品施用收容人進行
出監前輔導與後續協助，避免出監後藥物濫
用之情況。

復歸轉銜

轉介就業服務處

毒品收容人
復歸轉銜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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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恭 請 指 導


